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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吉贝尔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试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

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事

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对本次发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经办律师查阅了发行人提供的与本次发行有关的

文件，包括有关记录、资料和证明，并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相关事实和法律事项

进行了核查，发行人已向本所保证，发行人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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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

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

法律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

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

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

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

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说明或

证明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

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

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发行所制作的相关文

件中自行引用或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

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有权

对上述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本所依据中国境内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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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

资料，发行人为本次发行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情况如下： 

（一） 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的批准 

1、2023 年 4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且

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20%的股票，授权期限为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2023 年 6 月 2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3、根据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

三年（2023 年-2025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议案》《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及《关于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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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3 年 7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

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 年-2025 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及《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5、根据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 

6、根据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竞价结果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

发行相关的议案。 

7、根据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

发行相关的议案。 

8、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 年 5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

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9、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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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行人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发行人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授权董

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授权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本次

发行证券的种类和数量、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定价方

式或者价格区间、募集资金用途、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上市地点、决议的

有效期以及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发行人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公

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授权期限延长至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授权的其他内容不变。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

宜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授权，该等授权的范围及程序合法、有效。 

（三） 上交所审核通过 

根据上交所上市审核网站公示，本次发行于 2024 年 5 月通过上交所审核。 

（四）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843 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发行人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发

行人内部的批准与授权，并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发

行可以依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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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根据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

证券）签署的有关本次发行的承销协议，国金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询价结果、定价和配售情况及缴款和验资过程

如下： 

（一） 认购邀请书的发送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记录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截

至询价日（2024 年 1 月 11 日）前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于 2024 年 1 月 8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收市后向共计 120 名符合相关条件的投资者（未剔除重复）发送了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以下简称《认购邀请文件》）。前述 120 名投资者具体包括：已提交认购意向

书的投资者 41 名、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前 20 名股东中的 12 名股东（不包

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37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4 家证券公司、14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2 家其他投

资者。 

《认购邀请文件》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安排、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和股份分配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等内容。《认购邀请文件》之附件《江苏

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申购报价单》（以下

简称《申购报价单》）主要包括申购价格、认购金额和申购人同意按发行人最终

确认的发行价格、认购金额和时间缴纳认购款等内容。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认购邀请文件》《申购报价单》的内容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本次发行相

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作为本次发行对象的资格和条件。 

（二） 本次发行的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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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购报价情况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文件》所确定的申购时限内（2024 年

1 月 11 日 9：00-12：00），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共收到 23 份《申购报价单》及其

附件。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

理业务子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无需缴纳保证金外，1 名投资者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保证金被认定为

无效报价，其余 22 名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文件》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

为有效报价。申购报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申购金

额（元/

股） 

认购金额（元） 保证金（元） 

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06 20,000,000.00 无需缴纳 

2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立华定增重阳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08 10,000,000.00 2,000,000.00 

3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53 20,000,000.00 

无需缴纳 
24.53 40,000,000.00 

4 

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时代伯乐定增10号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26.91 18,000,000.00 

2,000,000.00 26.62 18,010,000.00 

26.04 18,020,000.00 

5 

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时代伯乐定增1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26.91 10,000,000.00 

2,000,000.00 26.62 10,010,000.00 

26.04 10,020,000.00 

6 
苏州高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州

苏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60 30,000,000.00 2,000,000.00 

7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6.61 16,500,000.00 3,300,000.00 

8 魏巍 

28.02 50,000,000.00 

2,000,000.00 26.02 60,000,000.00 

24.12 80,000,000.00 

9 田万彪 24.88 10,000,000.00 未缴纳 

1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

业配置 
25.50 10,000,000.00 2,000,000.00 

11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19L-FH002 沪 
27.02 12,000,0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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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 

申购金

额（元/

股） 

认购金额（元） 保证金（元） 

1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团

体分红-019L-FH001 沪 
27.02 10,000,000.00 2,000,000.00 

13 
泰康资管-农业银行-泰康资产悦泰增

享资产管理产品 

27.87 15,000,000.00 

2,000,000.00 27.02 20,000,000.00 

25.67 30,000,000.00 

14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50 30,000,000.00 无需缴纳 

15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08 19,700,000.00 无需缴纳 

16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24.12 10,000,000.00 2,000,000.00 

1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04 
103,250,000.0

0 

无需缴纳 26.61 
134,350,000.0

0 

25.49 
215,760,000.0

0 

1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33 55,000,000.00 

2,000,000.00 25.77 74,000,000.00 

25.16 78,000,000.00 

19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睿亿投资攀山二期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24.75 10,000,000.00 2,000,000.00 

20 富安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7.48 10,000,000.00 无需缴纳 

21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06 10,000,000.00 无需缴纳 

2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90 46,580,000.00 

无需缴纳 
26.19 

101,320,000.0

0 

25.22 
145,320,000.0

0 

23 
安联保险资管-兴业银行-安联裕远瑞

汇 1 号资产管理产品 
24.33 33,000,000.00 2,000,000.00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有效申购文件符合《认购邀请文件》的相关规定；

有效申购的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认购邀请文件》规定的认购资格。 

（三）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和股份分配数量的确定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文件》关于确定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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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确认了本次发行的最终竞价结果，竞价结果已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对象名

称及其获配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92,486 111,562,052.46 

2 魏巍 1,878,992 49,999,977.12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50,467 46,579,926.87 

4 
泰康资管-农业银行-泰康资产悦泰增

享资产管理产品 
751,597 19,999,996.17 

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19L-FH002 沪 
450,958 11,999,992.38 

6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团

体分红-019L-FH001 沪 
375,798 9,999,984.78 

7 

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时代伯乐定增 10 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676,813 18,009,993.93 

8 

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时代伯乐定增 11 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376,174 10,009,990.14 

9 富安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375,798 9,999,984.78 

10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75,798 9,999,984.78 

合计 11,204,881 298,161,883.41 

竞价确定的配售股数，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股数上限，亦未超

过本次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对应募集资金金额未超过募投

项目资金总额，亦未超过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 

2024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出于审慎性考虑，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由 298,161,883.41 元调减至

198,161,716.29 元。在获配价格保持为 26.61 元/股不变的情况下，本次发行的股

票数量由 11,204,881 股调减至 7,446,889 股，并同比例对各认购对象获配金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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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整，调整后各认购对象的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经调整的获配

股数（股） 

经调整的获配金

额（元）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86,375 74,145,438.75 

2 魏巍 1,248,800 33,230,568.00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63,380 30,957,541.80 

4 
泰康资管-农业银行-泰康资产悦泰增

享资产管理产品 
499,520 13,292,227.20 

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19L-FH002 沪 
299,711 7,975,309.71 

6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团

体分红-019L-FH001 沪 
249,759 6,646,086.99 

7 

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时代伯乐定增 10 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449,817 11,969,630.37 

8 

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时代伯乐定增 11 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250,009 6,652,739.49 

9 富安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49,759 6,646,086.99 

10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9,759 6,646,086.99 

合计 7,446,889 198,161,716.29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上述发行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等、

发行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

决议。 

（四） 签署认购协议 

2024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与认购对象就本次发行签署了《江苏吉贝尔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以下简称《认购协议》）。由于募集资金总额调整，2024 年 5 月 20 日，发行

人与认购对象就本次发行签署了《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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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认

购协议》《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合同的生效条件为本次发行经股东大会授权的

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除此之外，《认购协议》《补充协议》还

对本次发行各发行对象股票的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及金额，认购款交付时间、

支付方式、股票交割及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补充协议》

的内容合法有效，并明确约定生效条件为本次发行经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董事

会审议通过且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符合《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五） 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 

确定配售结果之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出了《江

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

简称《缴款通知书》），上述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汇入本次发行指定的专用账户，

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 

2024 年 6 月 14 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 2024 年 6 月 13 日止，保荐人（主

承销商）国金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

购的投资者缴存的认购资金金额总计 198,161,716.29 元。 

2024 年 6 月 14 日，国金证券将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

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 

2024 年 6 月 17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报告》（XYZH/2024SHAA2B0118）。经审验，截至 2024 年 6 月 14 日止，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8,161,716.29 元，扣减承销保荐费、审计及验资费用、

律师费用等（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9,687,596.06 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188,474,120.23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7,446,889 元，计入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181,027,231.23 元。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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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及《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三、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一） 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等

文件并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共 10 名投资者，

上述认购对象均具有认购本次发行项下新增股份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认购

对象未超过 35 名。 

（二） 认购对象的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及

承诺函等文件并经核查： 

1、魏巍为个人投资者，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等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或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程序。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以及富安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或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资管子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规定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上述公司管理的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产品中，公

募基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

理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程序；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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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沪”、“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9L-FH001 沪”、“泰康资管-农业银行-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参与

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

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程序。 

4、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产品“深圳市时代伯

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代伯乐定增 10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深圳市

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代伯乐定增 11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参与

本次发行认购，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

管理业务管理办法》法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并已提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综上，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三） 认购对象的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对发行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本次发行认购

对象出具的关联方信息清单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http://www.gsxt.gov.cn）、天眼查网站（https://std.tianyancha.com/home），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人，亦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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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

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的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

议的相关要求，具备相应主体资格。 

四、 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

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文件》《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

及《补充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本次

发行的发行过程、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等发行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

决议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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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

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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